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勞訴字第34號

原      告  葉岡麟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1.鄭絲芸

          2.華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夏汝文

    兼

共同訴訟代理律師

          4.江孟貞

0000000000000000

兼上3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3.謝存恩

複代理  人  蔡宇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回復名譽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13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我是華晶科技法務專案副理，月薪新臺幣

（下同）8萬8,000元，這件我要列4個人為被告，第1被告即

華晶科技人力資源經理鄭絲芸，也就是本院115年度勞訴字

第14號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所稱之114年12月4日系爭解

雇那天，在第2被告會議室與第3被告即公司外聘甘露法律事

務所謝存恩律師聯袂對我不實指控的人；第2被告是華晶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夏汝文），也是本院115年

度勞訴字第14號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的被告，屬於資方

也是第1被告的雇主；第4被告江孟貞是甘露法律事務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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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以上兩位律師是本院115年度勞訴字第14號資方的訴訟

代理人，我要請求的金額是4位被告必須連帶賠償我共30萬

元本、息暨為回復名譽適當處分，因為我於任職期間，經訴

外人樓姓主管考核我的專業造詣極佳，且未有記載任何不適

任或需改進事項，足證我的工作表現良好並受到我的雇主即

第2被告肯定之，但是我於114年12月4日那天卻遭到第1被告

與第3被告倆人在沒有客觀證據之情況下，當場不實指控我

涉有「甲、擅自出入禁區，且屢勸不聽」及「乙、攜帶大量

行動電源至會議室充電」與「丙、至大陸地區出差期間，未

經上級指示，即擅自更改回程日期」，於是我受到突襲式之

系爭解雇，此已侵害我的名譽/人格權，之後兩名律師聯名

以甘露法律事務所律師存證信函，形諸法律正式文書方式，

未遵守必要之查證與用語節制，延續前開不實指控，此外，

於114年12月24日勞動調解期日，前開不實指控經由資方代

理人即第1被告與第3被告，外溢於調解人、記錄人以上第三

人知悉，此舉已非一般人事爭議處理可容忍之範圍等語，爰

引用侵權行為法則對被告4人求為連帶賠償，利息部分則引

用民法第203條、第223條規定，其中第4被告為甘露法律事

務所合夥人，如果法院認為本件侵權責任屬於合夥執行業務

所生之債務，那麼於合夥財產不足清償時，第4被告應依民

法第681條就不足額部分負清償責任，並引用憲法法庭111年

憲判字第2號判決意旨、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211號裁

判意旨、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9年度勞簡上字第36號裁判意

旨、民法第195條第2項規定，一併請求法院對於名譽侵權不

法性判斷與作出回復名譽之適處分，聲明：「一、被告應連

帶給付原告精神慰撫金新臺幣參拾萬元(NT$300,000)及自本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

算之利息。二、第1被告至第4被告應各於判決確定後七日

內，以存證信函或掛號書面向原告撤回並澄清其於民國114

年12月4日解僱面談、民國114年12月11日、民國115年2月23

日由第3被告、第4被告署名寄發之存證信函，以為回復名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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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適當處分。三、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二、被告4人則以：114年12月4日於密閉會議內若非為合意資

遣，則第2被告所為亦係合法解雇，詳如本院115年度勞訴字

第14號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之資方答辯，勞方即原告違

紀明確，未能通過試用，而其違紀具體情節，業經第1被告

與第3被告面對面地告知並使原告知曉，倘若原告仍執意其

係遭到非法解雇，應由原告以正當方式以訴於本院115年度

勞訴字第14號訴訟程序中主張權利，當不得濫訴至此，請法

院依法裁罰之，再者，兩名律師僅係審閱並代理資方回應，

與一般律師並無不同，至114年12月24調解會議則是依照調

解人之要求而為陳述意見，又原告曾以前揭相同之濫訴事

由，對第1被告與第3被告倆人提出刑事告訴，復經臺灣新竹

地方檢察署作出不起訴處分及臺灣高等檢察署作出駁回再議

處分等語，爰答辯聲明：如主文所示，如受不利判決，願供

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按，起訴基於惡意、不當目的或有重大過失，且事實上或法

律上之主張欠缺合理依據，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並得各處

原告、法定代理人、訴訟代理人新臺幣12萬元以下之罰鍰，

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8款、第249條之1第1項固有明

文。惟觀諸該款之立法理由所載：「原告起訴所主張之事實

或法律關係，倘於客觀上並無合理依據，且其主觀上係基於

惡意、不當目的，例如為騷擾被告、法院，或延滯、阻礙被

告行使權利；抑或一般人施以普通注意即可知所訴無據，而

有重大過失，類此情形，堪認係屬濫訴。…為維被告權益及

合理利用司法資源，應將不得為該濫訴列為訴訟要件。」；

及辦理民事訴訟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6條之1規定：「民事訴

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8款、第249條之1第1項…規定所稱惡

意、不當目的，係指原告、上訴人或抗告人之起訴、上訴或

抗告，主觀上以騷擾纏訟他造、增加他造應訴成本、延滯阻

礙他造行使權利、騷擾癱瘓司法系統或浪費司法資源為主要

目的者；所稱重大過失，係指其起訴、上訴或抗告所主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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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或法律關係，依一般人施以普通注意，即可輕易辨識、

認知為恣意推測、矛盾無稽、因果邏輯謬誤或其他類此情形

而無合理依據者。」，可見構成濫訴須兼具客觀上無合理依

據及主觀上基於惡意或重大過失之要件。若原告之事實上或

法律上主張，非一望即知欠缺合理性，而須法院審理後，始

能判斷其主張有無依據者，即難認其為濫訴。第查，原告於

本件訴訟之論述，乃植基於甲、乙、丙解雇事由是否實在，

並認為其前雇主即第2被告並無客觀證明，惟此節另由115年

度勞訴字第14號民事訴訟事件調查並歷經115年3月2日、115

年5月13日兩次言詞辯論期日且於115年6月17日始為一審終

結，是其於事實上或法律上主張，非一望即知欠缺合理性，

既須法院審理後，始能判斷其主張有無依據者，即難認其為

濫訴。

四、又，名譽權侵害的成立要件，必須有行為存在即所謂加害人

有言語文字動作而有所表意行為，及具有散佈性即內容必須

傳達於第三人，暨具備指摘性即其散佈內容已涉及具體事件

陳或評價，自非所稱被害人者於其主觀上認為自己於人格上

之社會評價降低，即屬之。經查，114年12月4日系爭解雇當

日於第2被告會議室，並無何人對外發表言論，此節經本院

調取115年度勞訴字第14號葉岡麟與華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間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原卷，並檢視是日錄音譯文暨訴

訟當事人葉岡麟具狀表列該件譯文之重點，復有臺灣新竹地

方檢察署115年3月10日115年度偵字第2767號不起訴處分書

及臺灣高等檢察署115年4月29日115年度上聲議字第3954號

處分書影本各1件在卷可參（下併稱檢方書類）；而兩名律

師共同或單獨發出之存證信函，受文者僅有葉岡麟1人（見

本院卷第55、103、107頁），縱使勞方即原告主張遭受非法

解雇云云，但此乃第2被告對勞動契約發動終止權所為之解

雇，過程中復未見任何自然人尤其第1被告、第3被告或兼含

第4被告，因伴隨或附和於第2被告之指摘而對外散佈言論

（同參檢方書類記載之最終偵查結果）；另依現行勞動事件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法規定，勞動事件除有第16條規定例外情形之一者外，於起

訴前，應經進行勞動調解程序，因此無論於勞資爭議委員會

或民事法院勞動法庭指定之調解期日，親自出席或委託代理

人出席並陳述己方意見於調解人、記錄人或法官、書記官知

曉，此乃依法必須之作為，且經本院檢視本件民事起訴狀檢

附之114年12月8日調解會議紀錄，當日係調解人聽取兩造陳

詞並為調查事實結果與整理不爭執、爭執事項，由調解人提

出調解方案並由紀錄人紀錄之（見本院卷第85〜86頁），經

核與一般調解程序所呈現者，並無二致。

五、綜上調查審理結果，本件原告以前開情詞主張第1與3被告、

第3與4被告有共同不法侵權行為，並主張其中第2被告應對

第1被告之不法侵害行為，負起雇主連帶賠償責任（後者見

本件民事起訴狀第8頁臚列之請求權基礎，其中第六之

（四）點），據此求為損害賠償本、息暨回復名譽處分並聲

明如前，依上析述，俱無足採，其訴均無理由，應全部駁

回。

六、兩造其餘主張及所提證據或證據請求調查或傳喚證人之聲

請，與本院上開論斷無涉或無違，不予贅述、調查、訊問。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應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規定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周美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

按不服程度繳納第二審上訴裁判費暨添具繕本1件。如委任律師

辦理上訴，務必同時按照不服程度依法繳納上訴審裁判費，若未

同時繳納上訴費用，依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9條規定，其上訴不

合程式，第一審法院得不行裁定命補繳裁判費之程序，而逕行駁

回上訴。如本件原告對本判決全部不服提起上訴，按其於民事起

訴狀第1頁自行查報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新臺幣30萬元計算，至

少應繳納第二審上訴費用為新臺幣6,150元，且依其主張請求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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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並無勞動事件法第12條第1項暫免一部規定之適用。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7　　日

　　　　　　　　　　　　　　　書記官　蔡萱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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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勞訴字第34號
原      告  葉岡麟




被      告1.鄭絲芸
          2.華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夏汝文
    兼
共同訴訟代理律師
          4.江孟貞


兼上3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3.謝存恩
複代理  人  蔡宇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回復名譽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我是華晶科技法務專案副理，月薪新臺幣（下同）8萬8,000元，這件我要列4個人為被告，第1被告即華晶科技人力資源經理鄭絲芸，也就是本院115年度勞訴字第14號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所稱之114年12月4日系爭解雇那天，在第2被告會議室與第3被告即公司外聘甘露法律事務所謝存恩律師聯袂對我不實指控的人；第2被告是華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夏汝文），也是本院115年度勞訴字第14號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的被告，屬於資方也是第1被告的雇主；第4被告江孟貞是甘露法律事務所律師，以上兩位律師是本院115年度勞訴字第14號資方的訴訟代理人，我要請求的金額是4位被告必須連帶賠償我共30萬元本、息暨為回復名譽適當處分，因為我於任職期間，經訴外人樓姓主管考核我的專業造詣極佳，且未有記載任何不適任或需改進事項，足證我的工作表現良好並受到我的雇主即第2被告肯定之，但是我於114年12月4日那天卻遭到第1被告與第3被告倆人在沒有客觀證據之情況下，當場不實指控我涉有「甲、擅自出入禁區，且屢勸不聽」及「乙、攜帶大量行動電源至會議室充電」與「丙、至大陸地區出差期間，未經上級指示，即擅自更改回程日期」，於是我受到突襲式之系爭解雇，此已侵害我的名譽/人格權，之後兩名律師聯名以甘露法律事務所律師存證信函，形諸法律正式文書方式，未遵守必要之查證與用語節制，延續前開不實指控，此外，於114年12月24日勞動調解期日，前開不實指控經由資方代理人即第1被告與第3被告，外溢於調解人、記錄人以上第三人知悉，此舉已非一般人事爭議處理可容忍之範圍等語，爰引用侵權行為法則對被告4人求為連帶賠償，利息部分則引用民法第203條、第223條規定，其中第4被告為甘露法律事務所合夥人，如果法院認為本件侵權責任屬於合夥執行業務所生之債務，那麼於合夥財產不足清償時，第4被告應依民法第681條就不足額部分負清償責任，並引用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2號判決意旨、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211號裁判意旨、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9年度勞簡上字第36號裁判意旨、民法第195條第2項規定，一併請求法院對於名譽侵權不法性判斷與作出回復名譽之適處分，聲明：「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精神慰撫金新臺幣參拾萬元(NT$300,000)及自本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二、第1被告至第4被告應各於判決確定後七日內，以存證信函或掛號書面向原告撤回並澄清其於民國114年12月4日解僱面談、民國114年12月11日、民國115年2月23日由第3被告、第4被告署名寄發之存證信函，以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三、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二、被告4人則以：114年12月4日於密閉會議內若非為合意資遣，則第2被告所為亦係合法解雇，詳如本院115年度勞訴字第14號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之資方答辯，勞方即原告違紀明確，未能通過試用，而其違紀具體情節，業經第1被告與第3被告面對面地告知並使原告知曉，倘若原告仍執意其係遭到非法解雇，應由原告以正當方式以訴於本院115年度勞訴字第14號訴訟程序中主張權利，當不得濫訴至此，請法院依法裁罰之，再者，兩名律師僅係審閱並代理資方回應，與一般律師並無不同，至114年12月24調解會議則是依照調解人之要求而為陳述意見，又原告曾以前揭相同之濫訴事由，對第1被告與第3被告倆人提出刑事告訴，復經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作出不起訴處分及臺灣高等檢察署作出駁回再議處分等語，爰答辯聲明：如主文所示，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按，起訴基於惡意、不當目的或有重大過失，且事實上或法律上之主張欠缺合理依據，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並得各處原告、法定代理人、訴訟代理人新臺幣12萬元以下之罰鍰，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8款、第249條之1第1項固有明文。惟觀諸該款之立法理由所載：「原告起訴所主張之事實或法律關係，倘於客觀上並無合理依據，且其主觀上係基於惡意、不當目的，例如為騷擾被告、法院，或延滯、阻礙被告行使權利；抑或一般人施以普通注意即可知所訴無據，而有重大過失，類此情形，堪認係屬濫訴。…為維被告權益及合理利用司法資源，應將不得為該濫訴列為訴訟要件。」；及辦理民事訴訟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6條之1規定：「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8款、第249條之1第1項…規定所稱惡意、不當目的，係指原告、上訴人或抗告人之起訴、上訴或抗告，主觀上以騷擾纏訟他造、增加他造應訴成本、延滯阻礙他造行使權利、騷擾癱瘓司法系統或浪費司法資源為主要目的者；所稱重大過失，係指其起訴、上訴或抗告所主張之事實或法律關係，依一般人施以普通注意，即可輕易辨識、認知為恣意推測、矛盾無稽、因果邏輯謬誤或其他類此情形而無合理依據者。」，可見構成濫訴須兼具客觀上無合理依據及主觀上基於惡意或重大過失之要件。若原告之事實上或法律上主張，非一望即知欠缺合理性，而須法院審理後，始能判斷其主張有無依據者，即難認其為濫訴。第查，原告於本件訴訟之論述，乃植基於甲、乙、丙解雇事由是否實在，並認為其前雇主即第2被告並無客觀證明，惟此節另由115年度勞訴字第14號民事訴訟事件調查並歷經115年3月2日、115年5月13日兩次言詞辯論期日且於115年6月17日始為一審終結，是其於事實上或法律上主張，非一望即知欠缺合理性，既須法院審理後，始能判斷其主張有無依據者，即難認其為濫訴。
四、又，名譽權侵害的成立要件，必須有行為存在即所謂加害人有言語文字動作而有所表意行為，及具有散佈性即內容必須傳達於第三人，暨具備指摘性即其散佈內容已涉及具體事件陳或評價，自非所稱被害人者於其主觀上認為自己於人格上之社會評價降低，即屬之。經查，114年12月4日系爭解雇當日於第2被告會議室，並無何人對外發表言論，此節經本院調取115年度勞訴字第14號葉岡麟與華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間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原卷，並檢視是日錄音譯文暨訴訟當事人葉岡麟具狀表列該件譯文之重點，復有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5年3月10日115年度偵字第2767號不起訴處分書及臺灣高等檢察署115年4月29日115年度上聲議字第3954號處分書影本各1件在卷可參（下併稱檢方書類）；而兩名律師共同或單獨發出之存證信函，受文者僅有葉岡麟1人（見本院卷第55、103、107頁），縱使勞方即原告主張遭受非法解雇云云，但此乃第2被告對勞動契約發動終止權所為之解雇，過程中復未見任何自然人尤其第1被告、第3被告或兼含第4被告，因伴隨或附和於第2被告之指摘而對外散佈言論（同參檢方書類記載之最終偵查結果）；另依現行勞動事件法規定，勞動事件除有第16條規定例外情形之一者外，於起訴前，應經進行勞動調解程序，因此無論於勞資爭議委員會或民事法院勞動法庭指定之調解期日，親自出席或委託代理人出席並陳述己方意見於調解人、記錄人或法官、書記官知曉，此乃依法必須之作為，且經本院檢視本件民事起訴狀檢附之114年12月8日調解會議紀錄，當日係調解人聽取兩造陳詞並為調查事實結果與整理不爭執、爭執事項，由調解人提出調解方案並由紀錄人紀錄之（見本院卷第85～86頁），經核與一般調解程序所呈現者，並無二致。
五、綜上調查審理結果，本件原告以前開情詞主張第1與3被告、第3與4被告有共同不法侵權行為，並主張其中第2被告應對第1被告之不法侵害行為，負起雇主連帶賠償責任（後者見本件民事起訴狀第8頁臚列之請求權基礎，其中第六之（四）點），據此求為損害賠償本、息暨回復名譽處分並聲明如前，依上析述，俱無足採，其訴均無理由，應全部駁回。
六、兩造其餘主張及所提證據或證據請求調查或傳喚證人之聲請，與本院上開論斷無涉或無違，不予贅述、調查、訊問。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應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規定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周美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
按不服程度繳納第二審上訴裁判費暨添具繕本1件。如委任律師辦理上訴，務必同時按照不服程度依法繳納上訴審裁判費，若未同時繳納上訴費用，依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9條規定，其上訴不合程式，第一審法院得不行裁定命補繳裁判費之程序，而逕行駁回上訴。如本件原告對本判決全部不服提起上訴，按其於民事起訴狀第1頁自行查報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新臺幣30萬元計算，至少應繳納第二審上訴費用為新臺幣6,150元，且依其主張請求項目，並無勞動事件法第12條第1項暫免一部規定之適用。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7　　日
　　　　　　　　　　　　　　　書記官　蔡萱穎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勞訴字第34號

原      告  葉岡麟





被      告1.鄭絲芸

          2.華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夏汝文

    兼

共同訴訟代理律師

          4.江孟貞



兼上3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3.謝存恩

複代理  人  蔡宇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回復名譽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13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我是華晶科技法務專案副理，月薪新臺幣（

    下同）8萬8,000元，這件我要列4個人為被告，第1被告即華

    晶科技人力資源經理鄭絲芸，也就是本院115年度勞訴字第1

    4號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所稱之114年12月4日系爭解雇

    那天，在第2被告會議室與第3被告即公司外聘甘露法律事務

    所謝存恩律師聯袂對我不實指控的人；第2被告是華晶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夏汝文），也是本院115年度

    勞訴字第14號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的被告，屬於資方也

    是第1被告的雇主；第4被告江孟貞是甘露法律事務所律師，

    以上兩位律師是本院115年度勞訴字第14號資方的訴訟代理

    人，我要請求的金額是4位被告必須連帶賠償我共30萬元本

    、息暨為回復名譽適當處分，因為我於任職期間，經訴外人

    樓姓主管考核我的專業造詣極佳，且未有記載任何不適任或

    需改進事項，足證我的工作表現良好並受到我的雇主即第2

    被告肯定之，但是我於114年12月4日那天卻遭到第1被告與

    第3被告倆人在沒有客觀證據之情況下，當場不實指控我涉

    有「甲、擅自出入禁區，且屢勸不聽」及「乙、攜帶大量行

    動電源至會議室充電」與「丙、至大陸地區出差期間，未經

    上級指示，即擅自更改回程日期」，於是我受到突襲式之系

    爭解雇，此已侵害我的名譽/人格權，之後兩名律師聯名以

    甘露法律事務所律師存證信函，形諸法律正式文書方式，未

    遵守必要之查證與用語節制，延續前開不實指控，此外，於

    114年12月24日勞動調解期日，前開不實指控經由資方代理

    人即第1被告與第3被告，外溢於調解人、記錄人以上第三人

    知悉，此舉已非一般人事爭議處理可容忍之範圍等語，爰引

    用侵權行為法則對被告4人求為連帶賠償，利息部分則引用

    民法第203條、第223條規定，其中第4被告為甘露法律事務

    所合夥人，如果法院認為本件侵權責任屬於合夥執行業務所

    生之債務，那麼於合夥財產不足清償時，第4被告應依民法

    第681條就不足額部分負清償責任，並引用憲法法庭111年憲

    判字第2號判決意旨、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211號裁判

    意旨、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9年度勞簡上字第36號裁判意旨

    、民法第195條第2項規定，一併請求法院對於名譽侵權不法

    性判斷與作出回復名譽之適處分，聲明：「一、被告應連帶

    給付原告精神慰撫金新臺幣參拾萬元(NT$300,000)及自本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

    之利息。二、第1被告至第4被告應各於判決確定後七日內，

    以存證信函或掛號書面向原告撤回並澄清其於民國114年12

    月4日解僱面談、民國114年12月11日、民國115年2月23日由

    第3被告、第4被告署名寄發之存證信函，以為回復名譽之適

    當處分。三、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二、被告4人則以：114年12月4日於密閉會議內若非為合意資遣

    ，則第2被告所為亦係合法解雇，詳如本院115年度勞訴字第

    14號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之資方答辯，勞方即原告違紀

    明確，未能通過試用，而其違紀具體情節，業經第1被告與

    第3被告面對面地告知並使原告知曉，倘若原告仍執意其係

    遭到非法解雇，應由原告以正當方式以訴於本院115年度勞

    訴字第14號訴訟程序中主張權利，當不得濫訴至此，請法院

    依法裁罰之，再者，兩名律師僅係審閱並代理資方回應，與

    一般律師並無不同，至114年12月24調解會議則是依照調解

    人之要求而為陳述意見，又原告曾以前揭相同之濫訴事由，

    對第1被告與第3被告倆人提出刑事告訴，復經臺灣新竹地方

    檢察署作出不起訴處分及臺灣高等檢察署作出駁回再議處分

    等語，爰答辯聲明：如主文所示，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

    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按，起訴基於惡意、不當目的或有重大過失，且事實上或法

    律上之主張欠缺合理依據，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並得各處

    原告、法定代理人、訴訟代理人新臺幣12萬元以下之罰鍰，

    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8款、第249條之1第1項固有明文

    。惟觀諸該款之立法理由所載：「原告起訴所主張之事實或

    法律關係，倘於客觀上並無合理依據，且其主觀上係基於惡

    意、不當目的，例如為騷擾被告、法院，或延滯、阻礙被告

    行使權利；抑或一般人施以普通注意即可知所訴無據，而有

    重大過失，類此情形，堪認係屬濫訴。…為維被告權益及合

    理利用司法資源，應將不得為該濫訴列為訴訟要件。」；及

    辦理民事訴訟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6條之1規定：「民事訴訟

    法第249條第1項第8款、第249條之1第1項…規定所稱惡意、

    不當目的，係指原告、上訴人或抗告人之起訴、上訴或抗告

    ，主觀上以騷擾纏訟他造、增加他造應訴成本、延滯阻礙他

    造行使權利、騷擾癱瘓司法系統或浪費司法資源為主要目的

    者；所稱重大過失，係指其起訴、上訴或抗告所主張之事實

    或法律關係，依一般人施以普通注意，即可輕易辨識、認知

    為恣意推測、矛盾無稽、因果邏輯謬誤或其他類此情形而無

    合理依據者。」，可見構成濫訴須兼具客觀上無合理依據及

    主觀上基於惡意或重大過失之要件。若原告之事實上或法律

    上主張，非一望即知欠缺合理性，而須法院審理後，始能判

    斷其主張有無依據者，即難認其為濫訴。第查，原告於本件

    訴訟之論述，乃植基於甲、乙、丙解雇事由是否實在，並認

    為其前雇主即第2被告並無客觀證明，惟此節另由115年度勞

    訴字第14號民事訴訟事件調查並歷經115年3月2日、115年5

    月13日兩次言詞辯論期日且於115年6月17日始為一審終結，

    是其於事實上或法律上主張，非一望即知欠缺合理性，既須

    法院審理後，始能判斷其主張有無依據者，即難認其為濫訴

    。

四、又，名譽權侵害的成立要件，必須有行為存在即所謂加害人

    有言語文字動作而有所表意行為，及具有散佈性即內容必須

    傳達於第三人，暨具備指摘性即其散佈內容已涉及具體事件

    陳或評價，自非所稱被害人者於其主觀上認為自己於人格上

    之社會評價降低，即屬之。經查，114年12月4日系爭解雇當

    日於第2被告會議室，並無何人對外發表言論，此節經本院

    調取115年度勞訴字第14號葉岡麟與華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間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原卷，並檢視是日錄音譯文暨訴

    訟當事人葉岡麟具狀表列該件譯文之重點，復有臺灣新竹地

    方檢察署115年3月10日115年度偵字第2767號不起訴處分書

    及臺灣高等檢察署115年4月29日115年度上聲議字第3954號

    處分書影本各1件在卷可參（下併稱檢方書類）；而兩名律

    師共同或單獨發出之存證信函，受文者僅有葉岡麟1人（見

    本院卷第55、103、107頁），縱使勞方即原告主張遭受非法

    解雇云云，但此乃第2被告對勞動契約發動終止權所為之解

    雇，過程中復未見任何自然人尤其第1被告、第3被告或兼含

    第4被告，因伴隨或附和於第2被告之指摘而對外散佈言論（

    同參檢方書類記載之最終偵查結果）；另依現行勞動事件法

    規定，勞動事件除有第16條規定例外情形之一者外，於起訴

    前，應經進行勞動調解程序，因此無論於勞資爭議委員會或

    民事法院勞動法庭指定之調解期日，親自出席或委託代理人

    出席並陳述己方意見於調解人、記錄人或法官、書記官知曉

    ，此乃依法必須之作為，且經本院檢視本件民事起訴狀檢附

    之114年12月8日調解會議紀錄，當日係調解人聽取兩造陳詞

    並為調查事實結果與整理不爭執、爭執事項，由調解人提出

    調解方案並由紀錄人紀錄之（見本院卷第85～86頁），經核

    與一般調解程序所呈現者，並無二致。

五、綜上調查審理結果，本件原告以前開情詞主張第1與3被告、

    第3與4被告有共同不法侵權行為，並主張其中第2被告應對

    第1被告之不法侵害行為，負起雇主連帶賠償責任（後者見

    本件民事起訴狀第8頁臚列之請求權基礎，其中第六之（四

    ）點），據此求為損害賠償本、息暨回復名譽處分並聲明如

    前，依上析述，俱無足採，其訴均無理由，應全部駁回。

六、兩造其餘主張及所提證據或證據請求調查或傳喚證人之聲請

    ，與本院上開論斷無涉或無違，不予贅述、調查、訊問。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應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規定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周美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

按不服程度繳納第二審上訴裁判費暨添具繕本1件。如委任律師

辦理上訴，務必同時按照不服程度依法繳納上訴審裁判費，若未

同時繳納上訴費用，依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9條規定，其上訴不

合程式，第一審法院得不行裁定命補繳裁判費之程序，而逕行駁

回上訴。如本件原告對本判決全部不服提起上訴，按其於民事起

訴狀第1頁自行查報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新臺幣30萬元計算，至

少應繳納第二審上訴費用為新臺幣6,150元，且依其主張請求項

目，並無勞動事件法第12條第1項暫免一部規定之適用。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7　　日

　　　　　　　　　　　　　　　書記官　蔡萱穎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勞訴字第34號

原      告  葉岡麟





被      告1.鄭絲芸

          2.華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夏汝文

    兼

共同訴訟代理律師

          4.江孟貞



兼上3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3.謝存恩

複代理  人  蔡宇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回復名譽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我是華晶科技法務專案副理，月薪新臺幣（下同）8萬8,000元，這件我要列4個人為被告，第1被告即華晶科技人力資源經理鄭絲芸，也就是本院115年度勞訴字第14號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所稱之114年12月4日系爭解雇那天，在第2被告會議室與第3被告即公司外聘甘露法律事務所謝存恩律師聯袂對我不實指控的人；第2被告是華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夏汝文），也是本院115年度勞訴字第14號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的被告，屬於資方也是第1被告的雇主；第4被告江孟貞是甘露法律事務所律師，以上兩位律師是本院115年度勞訴字第14號資方的訴訟代理人，我要請求的金額是4位被告必須連帶賠償我共30萬元本、息暨為回復名譽適當處分，因為我於任職期間，經訴外人樓姓主管考核我的專業造詣極佳，且未有記載任何不適任或需改進事項，足證我的工作表現良好並受到我的雇主即第2被告肯定之，但是我於114年12月4日那天卻遭到第1被告與第3被告倆人在沒有客觀證據之情況下，當場不實指控我涉有「甲、擅自出入禁區，且屢勸不聽」及「乙、攜帶大量行動電源至會議室充電」與「丙、至大陸地區出差期間，未經上級指示，即擅自更改回程日期」，於是我受到突襲式之系爭解雇，此已侵害我的名譽/人格權，之後兩名律師聯名以甘露法律事務所律師存證信函，形諸法律正式文書方式，未遵守必要之查證與用語節制，延續前開不實指控，此外，於114年12月24日勞動調解期日，前開不實指控經由資方代理人即第1被告與第3被告，外溢於調解人、記錄人以上第三人知悉，此舉已非一般人事爭議處理可容忍之範圍等語，爰引用侵權行為法則對被告4人求為連帶賠償，利息部分則引用民法第203條、第223條規定，其中第4被告為甘露法律事務所合夥人，如果法院認為本件侵權責任屬於合夥執行業務所生之債務，那麼於合夥財產不足清償時，第4被告應依民法第681條就不足額部分負清償責任，並引用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2號判決意旨、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211號裁判意旨、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9年度勞簡上字第36號裁判意旨、民法第195條第2項規定，一併請求法院對於名譽侵權不法性判斷與作出回復名譽之適處分，聲明：「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精神慰撫金新臺幣參拾萬元(NT$300,000)及自本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二、第1被告至第4被告應各於判決確定後七日內，以存證信函或掛號書面向原告撤回並澄清其於民國114年12月4日解僱面談、民國114年12月11日、民國115年2月23日由第3被告、第4被告署名寄發之存證信函，以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三、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二、被告4人則以：114年12月4日於密閉會議內若非為合意資遣，則第2被告所為亦係合法解雇，詳如本院115年度勞訴字第14號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之資方答辯，勞方即原告違紀明確，未能通過試用，而其違紀具體情節，業經第1被告與第3被告面對面地告知並使原告知曉，倘若原告仍執意其係遭到非法解雇，應由原告以正當方式以訴於本院115年度勞訴字第14號訴訟程序中主張權利，當不得濫訴至此，請法院依法裁罰之，再者，兩名律師僅係審閱並代理資方回應，與一般律師並無不同，至114年12月24調解會議則是依照調解人之要求而為陳述意見，又原告曾以前揭相同之濫訴事由，對第1被告與第3被告倆人提出刑事告訴，復經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作出不起訴處分及臺灣高等檢察署作出駁回再議處分等語，爰答辯聲明：如主文所示，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按，起訴基於惡意、不當目的或有重大過失，且事實上或法律上之主張欠缺合理依據，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並得各處原告、法定代理人、訴訟代理人新臺幣12萬元以下之罰鍰，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8款、第249條之1第1項固有明文。惟觀諸該款之立法理由所載：「原告起訴所主張之事實或法律關係，倘於客觀上並無合理依據，且其主觀上係基於惡意、不當目的，例如為騷擾被告、法院，或延滯、阻礙被告行使權利；抑或一般人施以普通注意即可知所訴無據，而有重大過失，類此情形，堪認係屬濫訴。…為維被告權益及合理利用司法資源，應將不得為該濫訴列為訴訟要件。」；及辦理民事訴訟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6條之1規定：「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8款、第249條之1第1項…規定所稱惡意、不當目的，係指原告、上訴人或抗告人之起訴、上訴或抗告，主觀上以騷擾纏訟他造、增加他造應訴成本、延滯阻礙他造行使權利、騷擾癱瘓司法系統或浪費司法資源為主要目的者；所稱重大過失，係指其起訴、上訴或抗告所主張之事實或法律關係，依一般人施以普通注意，即可輕易辨識、認知為恣意推測、矛盾無稽、因果邏輯謬誤或其他類此情形而無合理依據者。」，可見構成濫訴須兼具客觀上無合理依據及主觀上基於惡意或重大過失之要件。若原告之事實上或法律上主張，非一望即知欠缺合理性，而須法院審理後，始能判斷其主張有無依據者，即難認其為濫訴。第查，原告於本件訴訟之論述，乃植基於甲、乙、丙解雇事由是否實在，並認為其前雇主即第2被告並無客觀證明，惟此節另由115年度勞訴字第14號民事訴訟事件調查並歷經115年3月2日、115年5月13日兩次言詞辯論期日且於115年6月17日始為一審終結，是其於事實上或法律上主張，非一望即知欠缺合理性，既須法院審理後，始能判斷其主張有無依據者，即難認其為濫訴。

四、又，名譽權侵害的成立要件，必須有行為存在即所謂加害人有言語文字動作而有所表意行為，及具有散佈性即內容必須傳達於第三人，暨具備指摘性即其散佈內容已涉及具體事件陳或評價，自非所稱被害人者於其主觀上認為自己於人格上之社會評價降低，即屬之。經查，114年12月4日系爭解雇當日於第2被告會議室，並無何人對外發表言論，此節經本院調取115年度勞訴字第14號葉岡麟與華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間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原卷，並檢視是日錄音譯文暨訴訟當事人葉岡麟具狀表列該件譯文之重點，復有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5年3月10日115年度偵字第2767號不起訴處分書及臺灣高等檢察署115年4月29日115年度上聲議字第3954號處分書影本各1件在卷可參（下併稱檢方書類）；而兩名律師共同或單獨發出之存證信函，受文者僅有葉岡麟1人（見本院卷第55、103、107頁），縱使勞方即原告主張遭受非法解雇云云，但此乃第2被告對勞動契約發動終止權所為之解雇，過程中復未見任何自然人尤其第1被告、第3被告或兼含第4被告，因伴隨或附和於第2被告之指摘而對外散佈言論（同參檢方書類記載之最終偵查結果）；另依現行勞動事件法規定，勞動事件除有第16條規定例外情形之一者外，於起訴前，應經進行勞動調解程序，因此無論於勞資爭議委員會或民事法院勞動法庭指定之調解期日，親自出席或委託代理人出席並陳述己方意見於調解人、記錄人或法官、書記官知曉，此乃依法必須之作為，且經本院檢視本件民事起訴狀檢附之114年12月8日調解會議紀錄，當日係調解人聽取兩造陳詞並為調查事實結果與整理不爭執、爭執事項，由調解人提出調解方案並由紀錄人紀錄之（見本院卷第85～86頁），經核與一般調解程序所呈現者，並無二致。

五、綜上調查審理結果，本件原告以前開情詞主張第1與3被告、第3與4被告有共同不法侵權行為，並主張其中第2被告應對第1被告之不法侵害行為，負起雇主連帶賠償責任（後者見本件民事起訴狀第8頁臚列之請求權基礎，其中第六之（四）點），據此求為損害賠償本、息暨回復名譽處分並聲明如前，依上析述，俱無足採，其訴均無理由，應全部駁回。

六、兩造其餘主張及所提證據或證據請求調查或傳喚證人之聲請，與本院上開論斷無涉或無違，不予贅述、調查、訊問。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應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規定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周美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

按不服程度繳納第二審上訴裁判費暨添具繕本1件。如委任律師辦理上訴，務必同時按照不服程度依法繳納上訴審裁判費，若未同時繳納上訴費用，依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9條規定，其上訴不合程式，第一審法院得不行裁定命補繳裁判費之程序，而逕行駁回上訴。如本件原告對本判決全部不服提起上訴，按其於民事起訴狀第1頁自行查報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新臺幣30萬元計算，至少應繳納第二審上訴費用為新臺幣6,150元，且依其主張請求項目，並無勞動事件法第12條第1項暫免一部規定之適用。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7　　日

　　　　　　　　　　　　　　　書記官　蔡萱穎　　　　

　　





